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况：
本次采购内容为江门市妇幼保健院医疗设备项目（编号YL2515）院内采购项目（具体详见技术要求）。
1-1技术标准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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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附表一


附表一： 
	参数性质
	序号
	具体技术(参数)要求

	
	1
		序号
	技术和性能参数要求

	★1
	整体设备设计、安装必须依据我院耳鼻喉内镜消毒室要求、场地情况上门实际设计、定制。

	★2
	含纯水机、软件内镜清洗工作系统、内镜自动消毒机、软镜储存柜

	纯水机

	★3
	产水量≥200L/H（25℃）。产水供水压力≥0.2Mpa

	★4
	设备生产厂家具备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和涉水批件、高新企业、CE、ISO9001认证资质。（提供佐证资料）

	▲5
	纯水供水管道为循环管路，带全自动无人消毒系统，具备全自动消毒及杀菌控制程序，并可设定消毒程序参数，消毒为全自动消毒，无需人员操作。管路设计无死角。

	▲6
	采用主机、预处理和纯水箱一体化设计，占地面积越小越好。

	软件内镜清洗工作系统

	★7
	清洗工作站复合板主材耐酸碱腐蚀。提供复合板耐化学试剂1%NaOH溶液和 5%H2SO4溶液腐蚀的国家认可的检测报告。

	★8
	台面可承重≥90Kg以上（提供国家认可的检测报告。）

	★9
	分槽体与台面

	★10
	清洗槽控制器采用防水触摸按键，显示屏≥8英寸，显示清晰直观

	★11
	清洗系统必须带人工清洗系统及自动清洗系统各一套。

	▲12
	注水装置：当供水压力为0.2MPa～0.3MPa时，注水流量≥3.5L/min。

	▲13
	回收箱容量≥30L

	▲14
	中心气体处理器气压调节范围：0.05 Mpa～0.80Mpa，压力表显示精度≤0.02Mpa。

	▲15
	工作站洗消追溯系统具有：质控预警功能、可对消毒剂检测结果、水质检测结果进行拍照上传记录管理、可统计清洗工作站的累计洗消数量、人均洗消次数、洗消平均耗时、洗消人员绩效等数据。

	▲16
	排污型水处理器过滤精度0.01μm，水处理量：≥280L/h。可选配除菌型水处理器

	▲17
	集成空气压缩机、气体处理及气体过滤功能于一身，为设备提供高质量洁净气源。细菌检测数≤10CFU/m³，悬浮含油量＜0.1mg/m³。

	内镜自动消毒机

	★18
	采用全浸泡消毒，非喷淋式洗消设计，消毒液能浸泡到消毒槽盖内表面。

	★19
	设备可使用符合规定的多种消毒液：戊二醛、邻苯二甲醛、二氧化氯、过氧乙酸等。（需提供杀灭对数值≥3.0消毒效果的第三方检测报告）

	★20
	设备使用过氧乙酸作为消毒剂时，内镜处理可达灭菌水平。（提供国家认可的检测报告。）

	▲21
	控制系统实时显示消毒液已使用天数、已使用次数、洗消人员编号、内镜编号、日期、加热温度等信息。

	▲22
	控制系统内置快速程序、标准程序、加强程序、自消毒、漂洗水采样、空气采样等模式。

	▲23
	采用彩色高清液晶触摸屏。

	软镜储存柜

	▲24
	储存相对湿度：30%～90%可调。

	▲25
	柜内高度≥1850mm，保证内镜悬挂空间。

	▲26
	储存空间越大越好。




	
	2
	货物要求：
1、如投标人所投的产品不是投标人自己制造的，投标人应得到制造商同意其在本次投标中提供该货物的正式授权书（逐级授权都需齐全）。
2、投标人须提供所投产品完整的配置清单。
3、如投标人所投产品含有配套耗材，须提供配套耗材的报价明细，该报价将作为后期采购的参考价格，但不包括在本次投标报价中；如投标人所投产品不含有配套耗材，提供不需要配套耗材的声明函。
4、所投产品具有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器械注册证（注册证型号与投标型号一致）。（所投产品必须证件齐全，且在有效期内。若本条不满足，则投标无效）
5、本项目所述产品及技术要求，应视为保证项目投入运行所需的最低要求，并无指定。投标人可选用技术参数相当或更优的产品进行响应，也可以对产品配套的细节部分加以明确和优化。

	说明
	打“★”号条款为实质性条款，若有任何一条不满足则导致投标无效。
打“▲”号条款为重要技术参数（如有），若有部分“▲”条款不满足，将根据评审要求影响其得分，但不作为无效投标条款。



2.主要商务要求
	① 供货时间
	合同签订生效后30个日历天内，完成到货安装调试并提交采购人试用。

	② 供货地点
	采购人指定地点

	③ 付款方式
	（一）10万元以内分两期付款，合同签订生效后,乙方将设备运到指定地点，安装调试完毕并验收合格、入库之后的3个月后，将支付合同总金额的80%；合同签订生效十八个月后将支付余下款项（合同总金额的20%）。
（二）10万元以上设备分三期支付货款，合同签订生效后的30个工作日，支付合同总金额的30%；安装调试完毕并验收合格、入库后的30个工作日，将支付合同总金额的60%；合同签订生效十八个月后，确认无其它扣款事项后30个工作日，将支付余下款项（合同总金额的10%）。

	④ 验收要求
	（一）验收时间：设备安装调试完毕后并试用一周后进行，中标人应提交相应的验收资料协助采购人进行验收。（二）验收方法：由采购人使用部门人员、医疗器械工程师及中标人相关人员共同对设备产品质量和技术指标进行检验。政府招标项目需提交由具备资质的检测机构出具的性能检测报告(检测费由中标人承担)。（三）验收标准：1、中标人提供的设备必须是全新的，出厂日期不超过壹年，且交付时原厂包装完好，无任何质量缺陷；设备中所装的软件必须是最新的版本。2、中标人随设备提供设备的中文说明书、中文使用手册及合同第二条（二）中列明的相关法律文件资料。3、安装调试完毕后，所有设备必须能保证能正常运行并满足采购人购买时所声明的使用需求。4、质量验收不限于以上标准，其中未包括的内容，执行现行的适用于该设备的国家和行业最高标准。

	⑤ 其他要求
	1、产品要求：投标提供的设备为原制造商制造的全新产品，无污染，无侵权行为、无划损、无任何缺陷隐患，在中国境内可依常规安全合法使用。
2、投标报价要求：包括但不限于所有货物、配件、搬运、专用工具购置费，包装运输费、装卸费、搬运费、保险费、安装调试费、人员培训费、技术支持费、利润、税费、保修期内的售后维护服务费、保修费以及货物运抵采购人指定地点所产生的其它费用等中标人完全正确履行本合同项下全部义务所产生的一切费用，除此之外，采购人无须向中标人支付其他任何费用。
3、运输及安装调试要求：中标人负责将货物送至采购人指定地点，运输过程中产生的所有费用由中标人承担，中标人应视产品特性、供货期限等情况选择适当的运输方式，并在起运前将运输方式、到货时间、保险情况等提前书面通知采购人，以便采购人提前做好接货准备。由于货物质量问题引起二次装卸、运输等费用全部有中标人承担。产品到货后由厂家专职工程师负责，到医院现场安装、调试，将产品安装并调试至正常运行的最佳状态。安装过程中，中标人施工人员出现人身损害或财产毁损等一切意外事故，及其给采购人或第三方造成的人身伤害、财产损失的，均由中标人承担。
4、售后服务：（1）整机(含所有零配件、易损易耗品)原厂保修期至少三年，乙方需提供设备生产商或国内总代理上述保修方案的服务书。该服务书包括但不限于售后服务内容及联系电话、采购项目编号、采购项目名称、所投设备名称、采购人名称、制造商或国内总代理名称、落款日期等内容。（由此产生的费用已包含在本合同总价中）。自用户验收合格之日起计，提供正版软件终身升级服务（该费用已包含在本合同总价中）。
（2）①保修期内，售后服务单位接到用户设备报修通知后，2小时内电话回复处理意见，12小时内现场维修，≤72小时内修复，若无法修复，则自取走故障件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提供备品以保证业务正常开展，若无法按时修复或如期提供备品造成停机，则按1:7延长保修期(即停机1天，延长保修期7天)，30天后若完全不能修复则由乙方更换同款整机（该费用已包含在本合同总价中）。②保修期内至少每季度1次按生产商保养标准做1次保养（该费用已包含在本合同总价中），并出具报告交采购人设备科留存。③保修期后，供应商对设备实行终身上门维修，终身上门保养（≥1次/年），并提供维修保养报告（该费用已包含在合同总价中）。供应商未履行前述维修和保养服务的，采购人有权不支付尾款，尾款金额不足以赔偿采购人损失的，采购人有权要求供应商承担继续赔偿责任。    
（3）承担设备首次计量校准费用。
5、培训要求：中标人负责培训采购人有关技术人员，直至掌握操作技术为止。在仪器正常使用期间，中标人须负责该设备的技术咨询。
6、知识产权：中标人保证合同项下提供的设备不侵犯任何第三方的专利、商标或版权等知识产权。否则，中标人须承担对第三方的专利、商标或版权等知识产权的侵权责任并承担因此而发生的所有费用，并赔偿给甲方造成的损失（包括但不限于：被第三方追偿的费用，甲方因此支付的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保函费、差旅费等）



